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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推动我校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的改革与

创新，鼓励青年教师积极投身教学工作，研究教学方法、改进

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为广大青年教师搭建互相交流、学

习和展示教学风采的平台，进一步规范青年教师讲课比赛（以

下简称讲课比赛）活动，保证竞赛的公正性，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章 参赛范围及名额分配 

第二条 凡 35 周岁以下（含 35 周岁），在我校工作两年

（含两年）以上，且独立讲授过一门本科生课程，主要从事教

学工作的专任教师。 

第三条 各学院（部）推荐参加学校决赛的名额为 3 人，

对青年教师较多的单位适当增加名额。 

第三章 参赛条件 

第四条 坚决拥护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坚持四项基本

原则，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师德高尚，

为人师表，教书育人。 



第五条 对教学工作认真负责，教学工作量饱满，教学效

果优良，受到学生普遍欢迎，近两年学生评教平均在 85 分以

上。 

第六条 近两年未发生教学事故。 

第四章 组织机构 

第七条 讲课比赛由教务处、校工会联合举办。学校成立

由主管教学的副校长为主任，教务处处长、校工会主席为副主

任，教学经验丰富的专家、教授为委员的讲课比赛评委会，负

责讲课比赛的评奖工作。 

第八条 各学院（部）成立由教学副院长（副主任）任组

长，专家、教授组成的讲课比赛工作小组，负责申报、业务考

核及推荐工作。 

第九条 讲课比赛工作办公室设在教务处教学质量科。 

第五章 比赛程序 

第十条 长春理工大学青年教师讲课比赛每两年举办一

次。 

第十一条 讲课比赛分预赛和决赛两个阶段，学校确定参

加学校决赛的名额。 

第十二条 各学院（部）组织本单位全体青年教师进行预

赛，根据预赛结果，并综合考虑学生评教和日常教学质量跟踪

的情况，推荐符合参赛资格和条件的青年教师参加学校决赛，

并由其中 3 人组成团体赛队伍。 



第十三条 参加学校决赛的教师填写《长春理工大学青年

教师讲课比赛申报表》（一式三份），同时提交讲课比赛课程

的教学大纲、教学日历及参赛内容的教案，各学院（部）将参

赛教师的申报材料和《长春理工大学青年教师讲课比赛推荐汇

总表》（一式三份）送报教务处。 

第十四条 教务处对各学院（部）的申报材料进行审核，

安排学校决赛的具体日程和分组。决赛按不同学科门类分组进

行，各组按比例评奖。 

第六章 比赛及评奖规则 

    第十五条 每位参加学校决赛的教师需准备三个参赛内容

（时间各为 30 分钟），决赛时由评委任选其一，参赛内容原

则上不宜选用课程概述及绪论等。 

第十六条 决赛成绩采用百分制，由学生测评分数（10%）、

专家现场评价分数（80%）、教案分数（10%）和时间扣分四

部分组成。专家现场评分标准依据《长春理工大学课堂教学评

价表》。时间扣分是指比赛时超时或提前结束所扣分数，具体

如下表。 

超时或提前 扣分 

0—30 秒（含 30 秒） 0 

30 秒—1 分钟（含 1 分钟） 0.5 

1 分钟—2 分钟（含 2 分钟） 1 

2 分钟—3 分钟（含 3 分钟） 3 

3 分钟—4 分钟（含 4 分钟） 5 



4 分钟以上 10 

第十七条 讲课比赛设立个人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和

优秀奖，其中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的比例分别为参加学校

决赛教师人数的 10%、20%、30%。 

第十八条 讲课比赛设立团体奖一等奖 2 名、二等奖 5 名。 

第七章 奖励办法 

第十九条 学校为获奖教师颁发获奖证书予以表彰；校工

会为获奖教师颁发奖金（个人一等奖 500 元、二等奖 300 元、

三等奖 200 元）予以鼓励。 

第二十条 学校为获团体奖的单位颁发奖状予以表彰。 

第八章 附  则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和校工会共同负责解释。 

 


